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
2026-2027年度劳务派遣项目竞争谈判公告
1.采购条件
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2026-2027年度劳务派遣项目已经过批准，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采购人为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按照《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采购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本项目采用竞争谈判方式实施。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竞争谈判。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项目名称：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2026-2027年度劳务派遣项目
2.2 项目地点：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         
2.3 最高限价：98.68万元
2.4 服 务 期：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
2.5 服务范围：具体要求详见竞争谈判文件。
2.6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省市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规则的合格标准。
2.7 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bookmark: OLE_LINK1]3.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3.1 供应商必须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须包含此次招标相关内容，能开具符合本项目采购内容的完税票据；
3.2 供应商须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没有被司法机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相关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及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无涉及较重及严重失信行为的情形（失信不包括集团或总公司下属独立法人或负责人性质的分公司）、没有被相关部门限制投标或从业，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3.3 供应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若存在以上记录将不得参与本次投标（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为准）；
3.4 供应商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不得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若为失信被执行人将不得参与本次投标（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为准）；
3.5 供应商自行提供本企业、法定代表人“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结果。如有行贿犯罪记录行为，严禁参与本项目竞争谈判（提供查询截图）；
3.6 供应商应提供本企业“信用中国”的查询结果。在“信用中国”中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严禁参与本项目竞争谈判（提供查询截图，截图内容完整清晰）； 
3.7 供应商应提供本企业、法定代表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严禁参与本项目竞争谈判（提供查询截图）；
3.8 如果供应商之间存在下列互为关联关系的情形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竞争谈判：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竞争谈判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集团公司中母公司与子公司不得同时参加竞争谈判；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单位；
3.9 供应商未在烟草行业行贿行为投标人名单和黑龙江省烟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名单的禁入期限内（须提供加盖公章及法人章的承诺书）； 
3.10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内容等详见竞争谈判文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供应商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3.11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响应。
4. 竞争谈判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报名方式：凡有意响应者，携带身份证原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于2025年11月29日9时至2025年12月5日17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到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通山路189号）511室获取竞争谈判文件，或通过289967344@qq.com邮箱进行报名并通知招标人，逾期不予受理。竞争谈判文件为电子版，请自备优盘或电子邮箱。未领竞争谈判文件不可以参加本项目响应。 
下列材料在获取谈判文件时可不提供，但递交的响应文件中，必须装订入册：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加盖单位公章的原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单位公章的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4）营业执照副本（如未取得“四证合一”营业执照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税务登记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5）开户许可证（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6）中国裁判文书网企业、法定代表人无行贿查询截图（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7）“信用中国”网站企业无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记录查询结果截图（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8）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企业、法定代表人无失信被执行人的记录查询结果截图（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9）《响应人不在烟草企业不良行为及行贿投标人名录承诺书》
（10）《廉洁告知及承诺书》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的递交方式为现场纸质递交。截止时间(响应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12月11日9时。递交响应文件，正本份数1份，副本份数3份。装订要求为：每册采用A4纸左侧书本胶装成册，装订应牢固、不易拆散和换页，不得采用活页装订。封套上写明响应响应人名称、项目名称、“2025年12月11日9时”的字样；
5.2签字和盖章要求。响应文件中凡标明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处，均应加盖响应人印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封皮上注明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在2025年12月11日9时前不得开启。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在响应文件中须同时提交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格式、签字、盖章及内容均应符合要求，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竞争谈判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5.4所有参加谈判的响应人最终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为无效响应。
6.谈判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11日9时
地点：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伊春市伊美区通山路189号）
谈判小组由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自行组建。
7.其他
7.1本次竞争谈判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网、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司官网上发布；
7.2 鉴于本项目供应商的组织形式可能为普通合伙，因此本谈判文件中涉及到的“法定代表人”将根据供应商执业许可证上登记的组织形式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信息为准，即响应文件中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授权的，供应商执业许可证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授权均视为合法有效。
8.受理供应商质疑投诉程序及监督部门
响应人对本项目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并加盖异议人公章、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后（由委托人签字的，还应提供有效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向监督部门提出。
监督部门: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规范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巴先生 
联系电话：0458-3383083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伊春市公司
地    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通山路189号
联 系 人：孙女士             
联系方式：0458-33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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